
1. 物件命名 (Object Naming)

1.1 關於物件命名 (About Object Naming)  陳泰穎
1.2 著錄原則 (Cataloguing Rules) 陳文馨

黃婷鈺

1.3 資料呈現 (Representation of the Data) 黃婷鈺
例子：
– 史語所
– 大英博物館
– 東京國立博物館

– 大都會博物館
– 羅浮宮美術館



1.1.1 物件命名之討論

作品類型 (Work Type)
品名 (Title)
品名類型 (Title Type)
獨特性的討論 (Specificity)
命名對資料組織時的必要性 (Organization of 
the data)
為何需要登錄號碼？(Unique ID)
整體-部分關係與個別構件方面的問題
(Whole/part relationship and components) 
範例



作品類型 (Work Type)

作品類型主要指涉該物件之物理性質、功能與
呈現方式。
其範圍廣泛，涵蓋了所有人類智慧的創造。包
括繪畫、雕刻、印刷版畫、攝影、建築、家
具、陶藝、裝飾或實用物件、服飾、表演藝術
等等。
對個別與整體間關係的理解：茶杯與茶具//聖
母百花大教堂
風格的意義：在材質、形制、功能、起源地
區、文化脈絡、歷史時期等分野共享某些相同
的特質



品名 (Title)

品名直接呈現了作品所希望表達之主題，或是
本身之特色。
品名是作為觀念與資訊溝通兩端傳遞訊息時的
依據。
品名命名的機制是具有多樣性的，可以按照呈
現主題、地名、形制、作者、贊助者、或收藏
者等不同機制命名。
無約定俗成品名時的處理-由典藏單位自行命名
時光流轉，品名越來越多怎麼辦？請記錄物件
的所有品名。



品名類型 (Title Type)

典藏單位品名 (Repository title)
題記性品名 (Inscribed title)
創作者品名 (Creator’s title)
敘述性品名 (Descriptive title)



獨特性的討論 (Specificity)

為了訊息溝通兩端的需求，因此需要給予具有
獨特性的命名，但是也必須考量訊息接收者的
專業程度。Canopic Jar乎？Container乎？
命名的原則：簡潔、有力

– 心理學短期記憶方面的實驗證據：米勒 (George 
Miller) 提出的7±2魔術數字 (magic number)

– 語言學的語料分析：現代漢語多為二字詞、四字詞
甚至於五字詞為少數（Tung and Lee (1994)、
Tomofumi Nakano (2004)）



命名對資料組織時的必要性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Data)

作品類型與命名是必要的，在於這兩樣
要素將會對資料組織與管理產生正面的
效益，幫助典藏單位進行妥善而有效的
分類。

擁有二個以上品名時的優先性機制-全部
登錄，但可以區分為主要品名與其他品
名，在呈現時優先呈現主要品名。



為何需要登錄號碼？ (Unique ID)

而為了管理上的方便，
典藏單位還需要賦予物
件數字化的編碼，才能
夠更精確地管理這些藏
品。而這種編碼通常會
結合英文字母與數字。
在典藏單位擁有大量相
似器物時，登錄號碼的
存在更顯必要。如西北
岡出土的頭盔，品名皆
相同，但各自有登錄
號：R015337、
R015338、R018050。



整體-部分關係與個別構件
方面的問題

(Whole/part Relationship and Components)

整體-部分關係與個別構件品名，都應著
錄。例如：一本攝影集中單獨的一張照
片，或許會有屬於這張照片的名稱，但
是整本攝影集，也會有屬於整本攝影集
的名稱。



範例

作品類型 (Work type，必備)
品名 (Title，必備)
品名類型 (Title type)
語言 (Language)
資料來源 (Source)



1.1.2 詞彙選擇 (Terminology)

1.1.2.1詞彙的資料來源 (Sources of 
terminology)
1.1.2.2 詞彙的選取 (Choice of 
terminology)



1.1.2.1詞彙的資料來源
(Sources of Terminology)

作品類型 (Work Type)：需為權威性資料掌
握，理由在於能夠增加資料組織與管理時的便
利性，減少資料處理時的作業。
品名 (Title)：同樣須為權威性資料掌握
– 已經被博物館與其他典藏單位認證、登錄過的物
件，可以考慮採取類似的命名

– 器物自銘或是創作者的命名
– 由其他收藏者、藝評家等給予的描述
– 其他權威性學術資源
– 若是完全無法找到相對應的資料，那麼著錄人員便
應該自行為物件進行命名。



1.1.2.2詞彙的選取
(Choice of Terminology)

1.1.2.2.1延續性 (Consistency)：在作品類型方
面，應該儘可能沿用過往已有的權威性詞彙，
增進資料處理時的效率。在品名方面，雖然有
較多命名處理的自由空間，但是仍儘量在既有
詞彙中進行選取，以方便資訊接收者理解。
1.1.2.2.2使用權威性資料 (Use of an Authority 
Record)，作品類型詞彙應使用權威性資料，
甚至可以提供作品類型與工作記錄方面的連
結。若是無法運用權威性資料時，至少在作品
類型層面也應該以一定的、受到典藏單位所控
制的名單進行分類與著錄的工作。



1.2 著錄原則 (Cataloguing Rule)

1.2.1作品類型 (Work Type)
1.2.1.1 作品類型的基本原則
– 1.2.1.1.1 作品類型的著錄

1.2.1.2 其他的作品類型制訂建議
– 1.2.1.2.1 語法 (Syntax)
– 1.2.1.2.2 作品類型的分類要點

– 1.2.1.2.3 當作品類型改變時

– 1.2.1.2.4 成組的作品
– 1.2.1.2.5 著錄類型



1.2.1作品類型（Work Type）

1.2.1.1作品類型的基本原則

– 記錄作品類型的必要性

– 用以描述該作品的特定性詞彙 (specific term)，指
涉其外型、功能或媒材等

– 分類時須注意
• 全藏品的重點(focus)及數量(size)
• 針對的使用者
• 單數型或複數型—通常用單數型

• 大寫、縮寫—通常用小寫字母，避免縮寫
• 語言—藏品分類記錄所使用的語言



1.2.1.2其他的作品類型制訂建議

語法

– 自然語序 (natural word order)
– 勿使用標點符號，連字號(hyphen) 除外



1.2.1.2.2作品類型的分類要點
外型(form)
– 如：小雕像、掛軸、摩天大樓

功能(function)
– 如：容器、大教堂
媒材(materials)
– 如：版畫、水彩、馬賽克
內容(content)
– 主題(subject)

• 如：設計圖、手稿
– 風格、時期、文化(style、period、culture)

• 如：正視圖、詩體文

時間元素(time-based works)
– 如：表演藝術



1.2.1.2.3當作品類型改變時

依逆時序排列，最新的排第一個

最重要的排第一個

– 例如：

• 伊斯坦堡Hagia Sophia大教堂
作品類型：博物館

清真寺

大教堂

Photo by Howard Davis. © Howard Davis 
http://www.greatbuildings.com/buildings/Hagia_Sophia.html



1.2.1.2.4 成組的作品

非單件作品(groups of work)：記錄下所
有的作品類型

記錄類型(record type)：單位件品／整
套作品、整組作品



中研院史語所考古資料數位典藏資料庫
成組作品—以山彪鎮出土遺物為例

品名：

蟠螭紋編鎛

登錄號：
R020023-
R020027



1.2.2 品名的制訂原則
1.2.2.1 品名制訂時的基本原則
– 1.2.2.1.1 品名著錄（必需）

1.2.2.2 其他的品名制訂建議
– 1.2.2.2.1製作重要訊息的索引

– 1.2.2.2.2 自行命名

– 1.2.2.2.3 不同類別作品之命名

– 1.2.2.2.4 多品名
– 1.2.2.2.5 無品名與「無題」
– 1.2.2.2.6 整體與部分物件的命名

1.2.2.3 品名類型的制訂原則
– 1.2.2.3.1品名類型著錄（必需）

1.2.2.4 語言使用及資料來源的著錄原則
– 著錄語言種類及資料來源



1.2.2.1 品名制訂時的基本原則

1.2.2.1.1 品名著錄（必要）

– 主要品名 (Preferred title)：採用與著錄語
言一致的描述性品名

– 大寫字母與縮寫（中文無）
– 使用的語言：使用與著錄時所用的相同語言
（尤其是主要品名），除非其他語言的品名
較為人所知



1.2.2.2 其他的品名制訂建議(一)
物件的其他重要訊息：應著錄於個別欄位上，例
如：作品類型、主題、物理特性等。

何時需要自行命名？若權威資料上沒有描述性品
名、題記性品名、典藏單位品名太長、使用外
語、不具描述性等

各種品名類型：
– 所有者品名 (Owner’s titles)
– 創作者品名 (Creator’s titles)
– 題記性品名 (Inscribed titles)
– 描述性品名 (Descriptive titles)
– 具有作品擁有者、典藏位置、歷史的品名 (Titles 

referring to the owner, location, or history of the work)
– 建築物的名稱 (Names of buildings)
– 數字編排的品名 (Numbered titles)



1.2.2.2 其他的品名制訂建議(二)
多重品名 (Multiple titles)：應將所有的品名著錄
進去（包括譯名及舊稱 (translations and former 
titles)），但須在品名類型的欄位中標記出何者為
主要品名

無品名與無題(Unknown titles and “untitled”)：
所有物件都必需要有品名，不能命名為「無題」除
非該物件的名稱原本就是「無題」

整體與部分(Titles for wholes and parts)：當物
件為某一整體物件的一部份，則應先予整體建檔、
命名並與部分物件作索引，使整體與部分的品名都
能呈現出來（整體的品名類型應標記為集合品名
(collective title)），若整體無法獨自建一筆資料，
可把整體的名稱加在部分名稱中；若部分沒有分別
建檔，可在整體的品名中加入二-三個部分品名



1.2.2.3 品名類型的制訂原則

品名後面要著錄品名類型
– 主要品名及其他品名 (Preferred and alternate titles)
– 其他品名類型：

• 所有者品名 (Owner’s title)
• 典藏單位品名 (Repository title)
• 題記性品名 (Inscribed title)
• 創作者品名 (Creator’s title)
• 描述性品名 (Descriptive title)
• 自建品名 (Constructed title)
• 譯名 (Translated title)
• 出版名 (Published title)
• 舊稱 (Former title)
• 集合性品名 (Collective title)
• 系列品名 (Series title)



1.2.2.4 語言使用及資料來源的
著錄原則

使用控制詞彙著錄品名使用的語言

採用Chicago Manual of Style 或 MLA 
Handbook for Writers of Research Paper 
的參考書目格式著錄資料來源



1.3資料的呈現方式
(Presentation of the Data)

1.3.1 顯示和索引(Display and indexing)
1.3.2 實例(Examples)



1.3顯示和索引
(Display and Indexing)

1.3.1.1 顯示 vs. 索引
– 參見 Part 1: Database design and relationships: 

controlled fields vs. display fields
1.3.1.1.1 至少需要以下控制欄位：

– 作品類型(work type)
– 品名(title)
– 品名類型(title type)
– 品名使用語言及資料來源(title language and 

source)



作品類型(Work Type)

需為多值欄位

呈現時也要多值



品名(Title)

需為自由撰寫的多值欄位

從自由欄位做檢索很沒效率，所以品名中的重
要資訊都要有各自的控制欄位著錄，例如：主
題、作品類型、媒材等



品名類型(Title Type)

一定要標記主要品名

需為多值欄位

呈現時就連結至這個多值的控制欄位



品名使用語言及資料來源
(Title Language and Source)

語言使用：需為多值的控制欄位

資料來源：要連結到書目權威檔

呈現時可以用簡潔的品名
– 例如：

Work type: figuring
Title: Mezzetino: Character from the Commedia dell’arte

Title Type: preferred
Language: English
Source: Bayerisches Nationalmuseum. Bayerisches 
Nationalmuseum: guide to the collections.  3rd deition. Munich: 
Bayerisches Nationalmuseum, 1971.

Title: Mezzetino: Figur der Commedia dell’arte
Title Type: alternate
Language: German
Source: Bayerisches Nationalmuseum. Bayerisches 
Nationalmuseum: guide to the collections.  3rd deition. Munich: 
Bayerisches Nationalmuseum, 1971.



1.3.2實例

連結到作品類型權威檔：
– The Panathenaic Prize Amphora and Lid
– Tzii’edo’ a ‘tl (Apache Fiddle)
集合作品的作品記錄
– Views of Paris and Environs and the 

Exposition Universelle
作品記錄聯結到另一個作品記錄
– Chartres Cathedral



帶銘文的題名實例─中研院史語所

牛鼎─考古報告
牛方鼎─展覽圖錄
問題：以「牛方鼎」為
主要名稱著錄，牛鼎為
其他名稱，因為查詢機
制是「左切截（left 
truncated)」故以「牛
鼎」一詞查詢時，查不
到。
處理方式：增加「題名
─其他名稱」為題名查
詢的檢索點。



品名的改變─以中研院史語所為例

轄飾─小屯墓40考
古報告

長條形輿飾
─2005年山西橋
北遺址的發現。

處理方式：將新的
名稱標為「主要名
稱」舊的名稱為
「其他名稱」



品名的改變─以中研院史語所為例

轉龍碗—30年代民
間盜墓者的俗稱

銅碗—田野記載表
中柱旋龍盂—考古
報告

處理方式：將中柱
旋龍盂的名稱標為
「主要名稱」其他
標為「其他名稱」



範例

英國‧大英博物館—A Sky-walker
日本‧東京國立博物館—動物形玉器
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Chalice

— Memorial Head
法國‧羅浮宮美術館
—Fragments from the tomb of Philippe Chabot

(1480-1543), count of Brion, admiral of 
France

—Ewer with Epigraphic Decoration















問題討論

各個機構的命名原則優先順序為何？
– 史語所：器物自銘（題記性品名）為優先
– 故宮：
– 史博館：
描述性之命名是否為最佳命名法則？最佳的品
名長度為何？
– 侈口縮頸單把折肩束腰圈足罐 vs. 人面陶罐

中文雖沒有大小寫、縮寫的問題，卻有標點符
號的全形、半形差異，此問題該如何解決？

同一物件是否針對不同的使用者給予不同的品
名？


